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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中招考试6月25日~26日举行

今年择校生不得超过20%
实验操作、体育测试计入总分

省教育厅昨日发布
《2012年普通高中招生工
作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意
见)，今年我省中招考试
时间仍定于6月25日~26
日进行。 记者 张竞昳

我省将把防止利用手机
等通信手段作弊作为严查重
点，具备条件的要对考点或
考场实行信号屏蔽措施，严
防作弊。

加强对考务人员的教育
培训和对考生的诚信教育，
加大巡视检查力度，省教育
厅巡视到省辖市，省辖市教
育 局 要 巡 视 到 每 一 个 县
（市）区及每个考点，县（市）
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巡视到每
一个考点和每个考场。

今年我省中招考试方案仍为单科考
试方案，7 门学科满分 600 分，科目包括
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思想品德
和历史。从今年开始，我省英语听力考
试采用光盘播放。

按照要求，综合实践活动(含信息技
术、劳动技术、研究性学习、社区服务和社
会实践)、音乐、美术、地方课程、学校课程

是必修课程，也应进行学业考查，体现在
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之中。

另外，初中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实验操作
考试是学生学业考试的一种方式，按每科
5分、三科共15分计入总成绩；初中毕业生
体育考试工作纳入综合素质评定之中，测
评结果作为综合素质评定的重要依据，并
按满分不低于30分计入中招考试总分。

加大巡视
严查作弊

实验操作和体育测试计入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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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继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，今年各省
辖市和重点扩权县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均

衡分配到初中的比例要在 50%以上，并加
大招生指标分配向薄弱初中倾斜的力度。

分配生比例在50%以上BB

未经教育厅批准，任何地方不得擅自
增加考试科目和学科考试分数。任何地
方和学校不得单独组织招生考试；已经组
织的，不得作为录取依据，并退还所收费
用；已经录取的学生一律不得注册学籍。

除经省教育厅批准的普通高中宏志
班、实验班、国际班和民办学校外，任何学
校不得跨省辖市面向全省招生。普通高

中改制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按照教育部、国
家发改委精神及我省有关要求进行。

择校生方面，今年我省将严格控制各
高中择校生比例。省教育厅要求，择校生
比例要控制在高中本校当年招收学生计
划数（不含择校生人数）的 20%以下；不得
在“三限”生之外，以自费、旁听、借读、非
计划生等名义高收费招收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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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享受加分照顾的共有8种情况，考生可
向所在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咨询。

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，只取其中
最高一项分值加分，不得重复加分。

1.少数民族考生报考少数民族学校的，照顾
10分录取；报考其他学校的，照顾5分录取。

2.归侨、侨眷考生照顾10分录取，台湾同胞
投资者及随行眷属、所聘台湾管理人员子女照
顾10分录取。

3.驻国家确定的三类（含三类）以上艰苦边
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
（含二类）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，以及在飞
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
的军人的子女，烈士子女，按照录取分值10％的
标准，降低分数优先录取；作战部队、驻国家确定
的一类、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
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的子
女，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，以及平时荣获二
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
女，按照录取分值5%的标准，降低分数优先录取；
驻一般地区部队军人的子女，照顾15分录取。驻
豫武警部队子女的教育优待参照执行。

4.烈士子女照顾20分录取；因公牺牲人民
警察子女、一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照顾10
分录取。

5.初中阶段回国的初中生，在初中毕业后参
加我省统一组织的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，
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优先录取。

6.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双女家
庭，其子女报考本县(市)区高中时照顾10分。

7.派驻各地进行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
的子女，报考当地普通高中的可照顾10分。

8.对移民考生也有加分照顾：移民搬迁后5
年内，移民考生在中招中照顾10分。

措施

我省普通中专招生仍分春秋两季进行
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

省招生办昨日发布《关于 2012 年普通中
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》，安排我省今
年的普通中专招生工作。今年我省中专招生
仍分春秋两季进行，其中，“3+2”分段制（以下
简称“3+2”）和五年一贯制（以下简称“五年
制”）专科，不参加春季招生。 记者 张竞昳

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可报名，免试入学

普通中专春季招生的学校为省教育厅公布
的普通中专层次的招生学校，往届初、高中毕
业生可以报名。“3+2”和“五年制”专科不参加
春季招生。

符合条件的考生可持学历证明、身份证或户
口本直接到普通中专学校报名，也可以通过“河
南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服务平台”（http//
zzlq.heao.gov.cn）选报学校。

录取的新生纳入2012年招生计划，普通中专
春季招收的新生一律免试入学。

春季招收的新生，也可随秋季招收的新生上
传新生信息和办理录取手续。春季招收的新生一
旦办理了录取手续，就不得参加秋季招生录取。

分“五年制”和“3+2”专科、大中专、
小中专3种

“五年制”和“3+2”专科招生计划由
省教育厅确定。根据国家的有关精神，
医学类和相关医学类专业不再纳入“五
年制”和“3+2”教育。普通中专（小中专、
大中专）招生计划根据省教育厅提出的
指导性意见编制生源计划。

全省拟于10月底集中办理新生录取
审批手续。省管学校所录新生名册须经
省招办审核并加盖省招办录取印章，市
管学校所录新生名册报省招办备案并加
盖省招办录取印章。

学校自主征集的“五年制”和“3+2”
专科新生，经过核对中招成绩并达到录

取分数要求的可发放录取通知书；自主
征集的小中专和大中专新生，可随时发
放录取通知书。

初中应届毕业生可报考“五年制”和
“3+2”专科

初中应届毕业生均可报考“五年制”
和“3+2”专科。 招生工作由省招生办负
责，择优录取。各学校应优先录取参加
中招考试并报有志愿的考生，在生源不
足的情况下可接受报考其他高级中等学
校的考生。

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可报考小中专
小中专招生对象为应、往届初中毕

业生。
参加2012年高中阶段招生文化课考

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，每人可选报两个
小中专志愿。不参加高中阶段招生文化
课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和往届初中毕
业生可以通过“河南省普通中等专业学
校招生服务平台”选报学校，也可以直接
与招生学校联系报名。

小中专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凭
初中毕业证录取新生。

高中毕业生可报考大中专
大中专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或具有

同等学力的考生。符合条件的考生可持
高中学历证明或高考准考证及身份证，
直接到普通中专学校报名，也可以通过

“河南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服务平
台”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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